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财务管理委托服务采购需求和考核要求
[bookmark: _GoBack]
一、服务对象：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甲方）
二、服务提供方：
中标供应商（乙方）
三、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梧州市地点。
四、服务内容及要求：
需要会计专业人员提供2022年度财务管理委托服务内容及要求如下：（1）完成2022年度代理记账工作，包括整理检查入账原始凭证，审核与编制会计凭证、会计报表；（2）按时间节点完成打印、装订和归档会计凭证、会计报表和会计账簿工作；（3）负责2022年度部门决算报表编报以及2022年度政府财务报告的编报，以上工作必须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以及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4）根据我中心财务工作需要，安排的其他辅助性基础财务工作；（5）按照内部审计要求，对2021年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内部审计，并编制内审报告；（6）提供财务政策、法规类咨询，出具半年财务管理委托服务工作质控报告和全年财务管理委托服务工作质控报告各一份。
五、服务人员等要求：
  （一）设置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对整个项目工作的总体协调和沟通，负责对整个项目工作的技术、质量和进度进行管理。项目负责人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1.至少取得中级及以上会计专业技术职称或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证书；2.组织过行政事业单位代理记账或财务会计收支审计业务。
（二）每月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委派会计专业人员1名实施驻点服务。驻点人员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1.身体健康，诚实守信；2.财会管理或会计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3.善于学习，具有实操政府财务管理系统等相关工作经验。
六、报价要求：
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报价为采购人指定服务范围内的全部价格，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七、合同签订时间：
自通知成交结果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八、合同款支付时间及条件：
1. 合同签订生效后，预付30%合同款，剩余70%合同款分3次支付：
（1）2022年6月完成内部审计工作结束后，根据工作考核结果支付30%合同款。
（2）2022年12月按工作考核结果支付30%合同款。
（3）2023年4月完成2022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后，根据工作考核结果支付10%合同尾款。
2. 付款条件：中标人提供当次付款等额正规发票和请款函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考核结果为合格的，全额支付当期应付合同款；考核结果为基本合格的，扣除当期应付合同款的10%；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不支付当期合同款，解除合同关系并退回预付合同款。
九、服务期限：
合同服务期限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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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指标分类
	考核内容
	标准要求
	分值
	考核评分标准
	扣分
	评分
结果

	一
	人员考核
	工作纪律考勤
	驻点人员根据与采购单位约定的工作任务，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驻点时间。
	10
	驻点时间从事与业主无关的业务，发现1次扣2分。
	
	

	二
	代理记账
	驻点编制和审核会计凭证、会计报表
	（一）工作内容：按政府会计制度要求，检查收支会计凭证、编制转账会计凭证和审核会计凭证、编制会计报表。
（二）时间要求：每月记账凭证及会计报表在次月10日前完成（考核中所有规定时限，如遇节日放假则往后顺延2个工作日）。
	20
	1.不按要求编制和审核的，每张记账凭证每项扣0.5分。
2.不按时完成，每月扣3分。
	
	

	三
	会计档案
	打印、装订和归档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和会计报表
	（一）工作内容：按会计档案管理要求打印、整理会计凭证。
（二）时间要求：
1.会计凭证：按月打印、整理会计凭证，在次月20日前完成。
2.会计报表：根据采购单位打印、装订，在2023年2月28日前完成。
3.会计账簿：按年打印、装订，在2023年2月28日前完成。
	15
	1.不按要求打印、整理，每册扣1分。
2.不按时完成打印、装订或归档，每项每月扣3分。
	
	

	四
	年度决算
	编制2022年度部门决算
	（一）工作内容：完成2022年度决算报表编制，包括系统填写和文字编写。
（二）时间要求：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和时限完成。
	10
	1.未按上级部门要求编写，扣4分。
2.未按时限要求完成，扣5分。
	
	

	五
	年度财务报告
	编制2022年度财务报告
	（一）工作内容：完成2022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包括系统填写和文字编写。
（二）时间要求：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和时限完成。
	10
	1.未按上级部门要求编写，扣4分。
2.未按时限要求完成，扣5分。
	
	

	六
	咨询服务
	财务政策、法规类咨询服务
	提供财务政策、法规类基础咨询服务
	10
	不响应咨询服务1次，扣1分。
	
	

	七
	辅助性工作
	其他辅助性基础财务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提供其他辅助性基础财务工作服务。
	5
	不协助和配合工作1次，扣1分。
	
	

	八
	质控报告
	回顾财务管理委托服务工作成果和质量
	1.工作内容：每年出具两份质控报告。
2.时间要求：2022年7月31日前完成半年质控报告；2023年1月31日前完成全年质控报告。
	10
	不按时完成，扣10分。
	
	

	九
	内审报告
	出具2021年度内部审计报告
	（一）工作内容：完成2021年度内审报告编制。
（二）时间要求：按照内部审计的要求，2022年6月30日前完成。
	10
	不按时完成，扣1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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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考核结果分为三档：90至100分为一档，76至89分为二档，75分以下为三档。

	
	2.有时效性的工作内容，因采购人原因导致超时的，不作为扣分项。

	
	3.合同签订生效后，预付30%合同款，剩余70%合同款分3次支付：（1）2022年6月完成内部审计工作结束后，根据工作考核结果支付30%合同款。（2）2022年12月按工作考核结果支付30%合同款。（3）2023年4月完成2022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工作后，根据工作考核结果支付10%合同尾款。

	
	4.付款条件：中标人提供当次付款金额发票和请款函后的10个工作日内支付。考核结果为一档的，全额支付当期应付合同款；考核结果为二档的，扣除当期应付合同款的40%；考核结果为三档的，不支付当期合同款，解除合同关系并退回预付合同款。



